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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2 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 

「教保課程與幼兒學習：重要議題融入課程-食農教育」 

一、依據：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二）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辦法。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10 月 12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131811 號

函。 

二、目的： 

(一)提升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永續發展目標與食農教育的連結及認識。 

(二)增進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實施幼兒綠色飲食教育的知能。 

(三)增進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結合永續教育繪本進行幼兒食育活動設計與教學

技巧。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五、研習地點：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83巷 9號) 

六、參加對象：臺北市幼兒園之校長、園長、負責人、教保服務人員（含代理代課教

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及其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 

七、辦理日期：112 年 4月 22 日(星期六) 

八、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教保專業〕6小時教保研習時數。（報到時間超過

30分鐘，或早退者，不核予研習時數） 

九、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 

（一）報名方式：參加研習者於 112 年 4月 20 日(星期四)前至教育部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網 (http://www2.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報名事宜倘

有疑問請電洽興雅國小附幼，承辦人陳昭螢，電話：(02) 27698786 轉 10。 

（二）錄取人數：共計 60人（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倘有其他錄取標準之考量，請敘明並依該標準辦理，以維護教保服務人員權益。 

十、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姓名 服務單位 

8:50-9:00           報到 興雅國小附幼團隊 

9：00～12：00 
一、食來育轉 SDGs_幼兒綠色飲食的 

新趨勢 
講座:林玉珮 

主婦聯盟環

保基金會 

http://www2.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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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來育轉分組討論 

(為提升學員對綠食育掌握，將分組進

行，需助理講座協助示例及帶領) 

12：00～13：00 午  餐(休息) 興雅國小附幼團隊 

13：00～16：00 

三、良食永續繪本教案分享 

四、食育體驗活動及雙向互動 

(為配合課程進行方式，需分兩組同時

進行教案操作與體驗活動，故需助

理講座協助教學) 

講座:林玉珮 

助理講座: 

黃淳維 

主婦聯盟環

保基金會 

16:00-16:10         簽退 興雅國小附幼團隊 

有關講座助理鐘點費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始得以編列，並請詳細敘明助理講座之授課內

容，否則不予補助；至於協助處理課程之行政工作相關人員，不予補助。 

十一、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講座/助理講座 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林玉珮 

學歷：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 

經歷：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秘書長、副董事長，財訊記者， 

   今周刊主編，天下雜誌資深記者，親子天下資深撰述， 

   新自然出版社總編輯，環保署十大節出綠繪本及教案評委，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評委，台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圖幼組 

    評委 

  環保署環境教育認證審查委員、環保署綠色採購評委、教育部青年體驗 

    學習輔導委員 

  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常務監事 

現任：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副董事長 &綠繪本召集人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常務理事 &總社教委會主委、綠繪本顧問 

  教育部戶外教育推動會委員 

環保署資源回收基金管委會委員     

黃淳維 

學歷：實踐大學企管系學士 

經歷：新竹縣竹東國小食農園藝社團共同講師 

現職：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綠食育/綠繪本推廣員 

※講座邀請注意事項： 
  1.有關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家暴防治，可結合地方政府各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與家庭暴力   
    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專業人員擔任相關議題研習之講師。 
  2.有關政策與法令之課程，凡涉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其子法與相關 
    配套措施之課程，課程講座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幼教行政主管或人員擔任之。 
  3.有關性別平等相關政策與法令場次之講座，須優先以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公告師資人才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性平教育之正確知能。 
  4.有關「勞動基準法概論及勞動權益保障實務案例研討課程」，須優先以勞動部提供師資人 
    才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勞動權益之正確知能。(全民勞教 e網) 
  5.類別七課綱研習講座，請按本署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公告之宣講人員名單邀請。 

 


